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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读者表示，普通居民最希望能做好事
先防范，减少高空抛物坠物的发生，避免人身和
财产损失。河北唐山市读者薛为民认为，“完善
的视频监控系统是一个最直接的手段，它能起
到很强的震慑作用，也能让受害者更加便利地
固定证据。”

在杭州一小区，街道为防止高空抛物，就在
技防上进行探索，安装了 47 个特殊广角摄像
头，将整幢楼的窗户和阳台纳入拍摄范围。此
举得到小区住户的支持。

不少法学法律工作者也表示，应进一步
加快“雪亮工程”建设，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建设联网应用，实施“技防入户”工程，充分
利用技术手段做好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证据
固定、留存工作；同时，乡镇（街道）、社区应充
分发挥网格化服务管理的重要作用，对居民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及时排查整治有
关安全隐患。

“房屋建筑物的窗户、阳台以及道路边缘与
建筑物的距离等，直接关系到高空坠物是否有
发生的可能以及是否会伤及路上的行人，我国
目前的有关设计规范只注重房屋空间、功能等
的设计，未能充分考虑房屋使用安全问题。”汪
渊智建议，制定科学合理的建筑设计标准，从而
堵塞高空坠物的源头。

完善相关法律，也是众多读者的共同看
法。安徽合肥市读者左崇年来信说，需要增强
法律规制，明确高空抛物坠物的性质，提高违法
成本。徐龙也认为，“假如那些往楼下乱丢东西
的人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并且很难逃脱
相应的处罚，他们一定会有所收敛。”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
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表示，高空抛物坠物虽是近
年来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但是愈演愈烈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法律规制。虽然有法院判决
的高空抛物坠物民事侵权赔偿案例，但大多集
中在民事责任的分配上。但是，此类民事判例
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尤其不能防范高空抛物
问题。

守护好公众“头顶上的安全”，技术和法律
的手段都不能少。“在民法典立法过程中，对高
空抛物坠物应作出更有针对性的规定：在刑法
修正案中，在明确抛掷物品类型和重量、抛掷高
度等条件的前提下，将‘高空抛物’行为作为刑
事犯罪予以惩治。”法律专家建议。

（魏哲哲 沈童睿）
据《人民日报》

高楼抛物致人伤害后
公安机关应尽快查找肇事者

高空抛物坠物事件频发高空抛物坠物事件频发，，群众盼治理群众盼治理，，专家来支招专家来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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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高空抛物坠物致人伤亡事件频发，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引发社会公众高度关注。《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读者在表
达担忧的同时期盼加强治理，并提出意见建议。

如何加大力度治理高空抛物坠物，守护好公众“头顶上的安全”？记者采访
了中国法学会、高校的法学专家，以及实务部门的法律工作者，回应读者的关切。

高空抛物不仅威胁市民人身安全，还污染生态环境、
危害公共秩序，必须得到治理。 徐骏 作（新华社发）

山西太原读者崔良平在来信中说，对
于自己“头顶上的安全”，他着实是不够放
心：家住一楼，经常看到楼上扔下来各种
东西，两个月内玻璃就被砸坏了两次。有
时小孩子正在一楼院子里玩耍，楼上就落
下来小石头、核桃等杂物。

小到果核、塑料瓶，大到花盆、广告牌
等等，许多物件一旦从高空落下，就有可
能变成伤人利器。

高 空 抛 物 坠 物 的 问 题 到 底 有 多 严
重？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吴兆祥
用一组数据进行了说明：“2016至 2018年
这 3年，全国法院审结的高空抛物坠物的
民事案件有 1200 多件，这 1200 多件中有
近三成因为高空抛物坠物导致了人身损
害；受理的刑事案件是 31件，这 31件里有
五成多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实际上，进
入诉讼领域的案件，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
分。

“想讨说法，但不知道该找谁。”陕西
宝鸡市的读者徐龙道出了许多受害者的
无奈。他举例说，今年 7 月，他的私家车

顶窗被一块石头砸坏。他认为，这个部位
被砸，只可能是高空坠物所致，但他停车
的位置恰好处在监控盲区。“监控没拍到
是哪家扔的，也没人主动承认，怎么去查
责任人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责任人难以及时
查清楚，一是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有限，二
是需要有关机关及时配合，通过多种方式
把责任人找出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民法室副主任石宏表示。

让有关机关及时配合，寻找责任人，
也是很多读者的呼声。江苏徐州市读者
梁振光在来信中说：“抛物者肇事的成本，
和受害者举证的成本是不对称的。现在
高层住宅楼十分普遍，住户众多，要普通
居民一家家找违法者，太困难了。希望公
安机关能及时介入。”

“侵权责任法第 87条规定，对于从建
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
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
的，法律规定，除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
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民法学研究会会
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分
析，“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经常使人
误以为确定具体侵权行为人的义务是由
受害人承担，这会出现受害人提起民事诉
讼后有关机关就不再管了，不再涉及刑事
问题，不利于受害人保护。

现实中，不少案例面临这样的困境。
不久前，郑州一两岁女童被楼上抛下的牛
奶瓶砸中受伤就是其中一例。孩子母亲
李女士向 20 户人家询问未找到肇事者，
表示找不到肇事者将起诉整栋楼的业主。

如何让真正的侵权人受到法律的惩
处？王利明表示，“在高楼抛物致人损害
的情形下，通常涉及刑事犯罪，查明具体
侵权行为人应当是公安等部门的义务，公
安机关等机构有义务依据法律规定及时
查明行为人，从而依法追究行为人的责
任，并由行为人对受害人作出赔偿。在民
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建议增加规定高楼抛
物致人损害后，首先由有关机关及时查明
行为人。”

物业管理不够尽职尽责，也是高空
抛物坠物频发的一个原因。黑龙江大庆
市读者刘远飞反映，楼上住户经常高空
抛物，他向物业反映后，楼下只是多了张
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单，情况并未真正
好转。

湖北武汉市读者孙芸谈到物业不作

为、不管用的问题，也是一肚子苦水。“有
好几次我上班的时候，眼看着满满当当的
垃圾袋从楼上丢下来。跟物业反映了几
次，但问题还是没解决。”

遇到高空抛物坠物，与住户联系紧密
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发挥何种作用？“房
屋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物业服务
合同约定及时履行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
设备、相关场地的维修、养护、管理义务，
切实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
相关秩序。”中国法学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物业服务企业要尽职尽责，对高空抛物等
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协助做好有关安全防
范工作，对发生的安全事故及时采取应急
措施。

“高空坠物现象多发于居民小区，如
果小区物业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理
时，依照物业服务合同或者相关立法规
定，物业服务企业有义务维护小区的基本
秩序，保护业主的人身或财产安全。”山西
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渊智分析，物业管理条
例明确了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
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

“遗憾的是，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未能
尽到安全防范义务，或未能采取合理措施
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时，是否应当
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上述立法未作
明确规定。”汪渊智认为，应完善物业管理
制度，由物业服务企业承担高空坠物责任
人不明时的补充赔偿责任。

“目前，就物业公司整体而言，服务质
量、服务意识仍然不够。应当进一步地明
确和加大物业服务单位的责任范围。”北
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表示，除非物业
公司尽到了法定义务、合同义务和注意义
务。

王利明认为，对于高空抛物坠物致人
损害的，无论是否能够查明行为人，只要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了其应尽的安全保障
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他举
例介绍，如公共区域内的墙皮有脱落、坠
落的危险时，物业服务企业没有及时消除
该隐患，导致墙皮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物
业服务企业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
承担责任；又如，在事故发生时监控探头
没有打开，物业服务企业也是有过错的。

物业应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如失职失责要承担相应责任

防范高空抛物
坠物 法律和
技 术 的 手 段
一个也不能少


